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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總統府

107 年 2 月 14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16271 號令公布之「國

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以下簡稱設置條例）設立，

設置條例另依行政院 107 年 7 月 31 日院授人組字第 

10700473981 號令，自 107 年 8 月 1 日施行，故本中心自 107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設立。 

二、設立宗旨 

本中心係為協助政府推動社會住宅及公辦都市更新政策，

以落實居住正義理念、促進都市活化再生，積極維護國民權益，

創造整體國民福祉而設立，主要任務如下： 

(一) 協助政府落實社會住宅政策，永續營運、管理社會住宅

及都市更新資產。 

(二) 協助政府執行都市更新政策，推動大規模之舊市區或策

略地區之都市更新，活化都市機能，實踐永續都市發展

目標。 

(三) 擴大政府職能，活化再利用國公有閒置土地，以振興產

業、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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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概況 

本中心現階段組織如圖 1 所示，設有董監事會，行使監督

及查核等職權，107 年度計董事 11 名及 3 位監事。人員合計

47 人包括董事長及執行長均為董事代理、副執行長 1 人，及

綜合業務部(企劃組、專案一組及專案二組）23 人、資產管理

部（社宅組）9 人及行政部（行政管理組、含財會、法務、公

關及資訊）12 人。 

    
圖 1 本中心現階段組織架構圖 

本中心各部門職掌業務工作如下： 

(一) 綜合業務部 

1. 都市更新事業整合之辦理事項如下： 

(1) 都市更新地區範圍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及相關權利人

之溝通協調作業。 

(2) 協議分配或價購更新單元範圍內之公私有、公營事業機

構土地及建物。 

(3) 整合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參與都市更新意

願。 

(4) 整合範圍內涉及土地或建築物承租人、地上權人、權利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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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關係人時，得協助釐清其權利義務關係。 

(5) 整合範圍內之低收入戶或弱勢者，得提出救助方案，提請

社政等相關機構救助。 

2. 都市更新事業投資之辦理事項如下： 

(1) 包括但不限於合組公司、購買股權、合資、價購取得不動

產。 

(2) 投資個案都市更新事業。 

3.住宅及都市更新業務相關資料調查及蒐集、統計分析及研

究、教育訓練。 

4.提出都市再生相關之策略規劃、辦理可行性評估、擬訂都

市更新計畫案、都市計畫變更案。 

5.擔任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召開公聽會、擬定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計畫審議作業等相關事務。 

6.受託辦理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或投資人之公開評選及其後

續履約管理業務。 

7.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工程採購、專案管理等相關事務。 

8.其他與都市更新相關之業務。 

(二) 資產管理部 

1. 社會住宅之管理及營運、受託管理辦理事項如下： 

(1) 配合中央政府住宅政策辦理社會住宅之營運、管理維護

相關事務。 

(2) 配合中央政府住宅政策辦理社會住宅之包租代管相關事

務。 

2. 不動產銷售、租賃及營運管理。 

(1) 應就都市更新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委託之公有或國公營事

業機構所持有之不動產，進行經營管理工作。  

(2) 營運管理業務內容得與委託機關(構)簽署合約辦理。 

(3) 得接受民間委託經營管理都市更新之私有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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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動產之使用收益處分。 

3. 住宅之資訊蒐集、統計分析、研究規劃、可行性評估及

教育訓練。 

4. 其他與不動產相關之業務。 

(三) 行政部 

1. 本中心財務規劃、營運資金計畫、會計帳務、預決算編

列、稅務申報、內部稽核等財政及會計相關業務。 

2. 本中心人事任用及管理。 

3. 本中心法務工作如下： 

(1) 辦理本中心相關辦法、準則、組織章程、規章、合約研訂

工作。 

(2) 住宅、不動產及都市更新相關法務、契約擬定及簽定、溝

通協商等相關事務。 

(3) 訴願、行政訴訟相關事務。 

4. 本中心資訊機房及資訊系統管理、網站系統管理等相關

資訊處理、分析及管理事務。 

5. 本中心公關事務如下： 

(1) 公關活動及協調。 

(2) 辦理本中心與民意機關、新聞媒體間聯繫及服務業務。 

(3) 新聞資料蒐集整理及新聞聯絡。 

(4) 為民服務。 

6. 住宅、不動產及都市更新行政業務推動、採購、研究考

核、督導及管理等相關事宜。 

7. 本中心行政庶務如下： 

(1) 行政採購作業。 

(2) 工程、財物、勞務採購發包中心。 

(3) 文書處理及出納。 

(4) 總務及出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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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書及財產物品管理。 

(6) 主管業務行程安排及溝通連繫。 

(7) 其他行政相關事務。 

為使本中心營運符合當代資訊流趨勢，將視業務需要，

如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聘請國內外專業建築師專案設計、

與國內各大專院校合作都市更新教育技術訓練等，由資訊、

公關、企劃組、專案組調撥人力組成臨時專案小組，多面向

規劃業務、促進本中心內部人員知識交流、有效合作，以達

成本中心使命。 

 

貳、年度業務計畫之執行成果 

一、 業務計畫 

107 年業務計畫包含加速推動公私都更案件、住宅及都更

知識研究發展、不動產活化利用及組織建構等 4 項業務計畫，

年度重要成果說明如下: 

(一) 加速推動公私都更案件 

為協助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件順利推動，落實本中心「支

援公私都市更新案，再創都市新活力」之發展目標，規劃於 107

年度執行臺北市信義區兒童福利中心 A 基地等政府主導都市

更新案之公、私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意見調查及相關先期規

劃工作，並配合政策指示本中心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案件需求，

著手執行相關籌備作業。 

107 年度共計完成地主說明會 13 場、駐點諮詢 10 場、招

商說明會 1 場、拜會潛在投資廠商 9 次、公私部門協商會議 31

場，並依個案條件，陸續完成先期規劃報告、投資企劃書與相

關規劃報告，詳細內容請參考表 1。 



6 
 

表 1 107 年公辦都更重要活動統計表 

案名 
地主說明

會/會談 
駐點 
諮詢 

招商說

明會 
拜會潛在

投資廠商 
協商 
會議 

相關報告 

臺北市捷運圓山站西

側地區都更案 
2  1 4 6 先期規劃報告、

變更都市更新計
畫(草案)、投資企
劃書 

臺北市嘉興街都更案 3 10 1 4 4 先期規劃 

臺北市中山女中南側

地區都更案 
2   1 14 修復再利用計畫

投標文件 

臺北市信義區兒童福

利中心 A、B 基地 
5   2 4 投資企劃書 (B1-

1、1-2) 

臺北市中正區行二及

行三都更案 
    4 基礎資料分析報

告 

新北市板橋浮洲商業

區都更案 
  1 8  基礎資料分析報

告 

新竹市建功高中南側

都更案 
1    3 基礎資料分析報

告 

合計 13 10 1 9 31  
說明：同一會議如討論二案以上，合計時以一場次計算。 
地主說明會/會談,包括單獨地主及地上物所有人拜訪。 
協商會議指與外部相關單位協商,包括營建署、市政府及審議會等。 

另為協助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相關政策

之推動，已於 107 年度訂定「本中心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加速重建作業辦法」，以利後續據以辦理價購國有房地參與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相關業務，協助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重建，積極提升整體都市耐震能力。 

本中心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協助價購作業辦法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董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 108 年 1 月 15 日

內政部准予備查。已於網站公告作業辦法及危老便利包，並發

佈新聞稿及告知各縣市政府。107 年度已受理民眾詢問 15 件，

其中 11 件為個人、1 件為建商及建築師事務所、3 件媒體及危

老推動師。訽問重點在於符合條件為何、其他公有土地是否適

用、地上物清理及重建後分配條件、中心分回房舍用途及處分



7 
 

方向、辦理時程(審查及國產署過戶)。其中以中心分回房舍用

途及處分、其他公有土地是否適用、辦理時程(審查及國產署過

戶)等為共通問題。由於向本中心申請危老價購仍需取得其他

地主同意及完成重建計畫，這些都需作業時間，預期 108 年度

將有民眾提出申請案。 

(二) 住宅及都更知識研究發展 

本中心為國家級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政策執行單位，除辦

理都市更新開發或社會住宅營運管理業務外，尚須積極進行產

業資訊蒐集及統計分析，深化國內相關產業知識、技術；或系

統性追蹤國內外技術及政策趨勢走向，以提供政策規劃支援；

另可透過辦理國際交流或教育訓練等工作，協助專業知識、政

策及法令推廣，除可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並可促進國人參與

政策或法令討論，有效提升公共政策之民眾參與程度。 

(三) 不動產活化利用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於本中心成立後，採無償提供

使用之方式，由本中心為管理人，負責日常經營管理等工作。

為積極達成本中心「落實社會住宅政策，民眾安居成家」之發

展目標，已於 107 年度完成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點交，

以及擬訂房屋租約、住戶規約等營運管理相關文件，俾協助後

續民眾申請及入住之管理維護等工作順利推動。 

另將配合辦理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內店鋪空間招

商作業，藉由引入多樣服務產業，拓增地區生活機能。 

(四) 組織建構作業 

107 年度為本中心成立之第一年，已於第一年內完成 22 項

組織業務相關章程、規章等，並報請內政部備查，俾供中心業

務永續推動依循。 

關於人員招募作業，107 年度規劃預算員額為 57 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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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1 人），為兼顧經費運用效益及人力資源有效運用，並

視業務執行需求及辦公廳舍第 2 階段整修進度，辦理各部門人

員招募工作，以契合中心業務發展需求。 

另為籌措本中心自有資產，作為後續都市更新案件推動之

支援。依 107 年 8 月間報經行政院核定之本中心設置計畫書規

劃，本中心於成立時，將採受贈方式，取得臺北市信義區兒童

福利中心 A、B 基地及中正區行政專用區（三）基地等公有土

地資產，又其中中正區行政專用區（三）基地受贈作業已於 107

年度辦理完成，俾利本中心後續業務順利執行。 

二、107 年度工作目標 

業務計畫 計畫策略 目標值 達成值 未達標原因及 
改進方向 

加速推動
公私都更
案件 

都市更新
事業之整
合及投資 

1.辦理推動案件居
民說明會 3 場次
及駐點諮詢10場
次。 

2.訂定本中心參與
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
作業辦法。 

1.完成居民說明會 3 場
次及駐點諮詢 10 場
次。 

2.12 月 14 日第 4 次董監
事聯席會審議修正後
通過實施，並於 12 月
22 日將本作業辦法上
網公告開始受理申請
案。 

 

擔任都市
更新事業
實施者 

1.完成臺北市信義
區兒童福利中心
B 基地（B-1-1 及
B-1-2 街廓）投資
企劃書，並提送
本中心董事會審
議。 

2.辦理中山女中南
側地區案內歷史
建築修復再利用
技術服務招標作
業。 

3.協助辦理新竹市
建功高中南側地
區案文化資產審
議作業。 

4.完成新北市板橋
浮洲商業區案市
場及實施方式研

1.完成 B1-1 及 B1-2 街
廓投資企劃書於 12 月
14 日報核董事會。 

2.於 12 月完成採購案招
標文件簽核准並上網
公告，108 年 1 月 22
日招標截止。 

3.本案範圍內 5 間倉庫
為具文化資產價值建
築物，面積約 2,632㎡，
本中心於 8 月召開文
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
及審查會議，另於 10、
11、12 月安排 5 場產、
官、學界現勘及拜會交
流行程，以研擬保存修
復方案及後續利用方
向。 

4.已完成 8 場訪談，訪談

 



9 
 

業務計畫 計畫策略 目標值 達成值 未達標原因及 
改進方向 

析 及 訪 商 3~5
家。 

5.擬定臺北市捷運
圓山站西側地區
案都市更新計畫
變更書圖，並提
送主管機 關審
議。 

潛在投資人有三井不
動產、露櫻酒店集團、
富邦建設、立信建設、
國泰建設、龍邦國際興
業 6 家。 

5.為利案件推動，本中心
與營建署協商都市更
新計畫變更內容，於
12 月 20 日提送變更都
市更新計畫書圖至內
政部營建署，提請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 

受託公開
評選實施
者及其履
約管理 

辦理公開招商說
明會 1 場次。 

8 月 8 日於本中心完成
公開招商說明會1場次。 

 

住宅及都
更知識研
究發展 

住宅市場
基礎資訊
蒐集、統
計分析及
研究 

1.辦理國內社會住
宅及都市更新資
料庫建置分析及
籌備作業。 

2.辦理社會住宅及
都市更新研究議
題規劃。 

1.完成「本中心研究發展
業務架構規劃」，並初
擬及討論「都市更新案
件資料庫」推動構想。
本中心為推動住宅及
都更知識研究發展業
務，業於 11 月 20 日簽
奉核可訂定「本中心研
究發展業務架構規
劃」，執行方式概分為
「研究發展」及「教育
訓練」兩類，將於 108
年度配合訂定相關作
業規章及執行計畫。 

2.已完成「都市更新產業
職能基準及推動能力
鑑定制度研究案」、「推
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計畫評估案」、「本中心
自有不動產辦理不動
產證券化之可行性及
推動方式研究案」、「都
市更新計畫納入權利
價值跨區交換可行性
及機制研究案」、「本中
心都更開發案件導入
BIM 整合物業管理研
究案」等 5 案研究構
想，並經 108 年 1 月 3
日本中心主管會議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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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計畫策略 目標值 達成值 未達標原因及 
改進方向 

論，後續將依主管會議
決議，於 108 年度召開
外部專家學者會議，提
供後續執行方向建議。 

都市更新
相 關 規
劃、調查
與分析範
圍內基本
資料、提
出都市更
新計畫或
都市計畫
變更、辦
理可行性
評估 

訂定「都市更新案
先期規劃評估作
業」標準作業程
序。 

已完成本中心訂定內部
的都市更新案先期規劃
評估作業之標準作業程
序 

 

住宅及都
市更新法
令或專業
知識之教
育訓練、
推廣 

辦理 1 場次教育訓
練講習。 

為提升同仁對本中心的
了解、認識及透過教育
訓練提升都市更新及社
宅營運管理等專業知
識，17 場次，39 小時。 

 

進行國際
交流，分
享執行經
驗，拓展
我國國際
能見度 

進行 1 場次之國際
交流。 

已完成本中心與紐西
蘭、荷蘭、香港及日本等
國際學者進行 3 場次國
際交流，合計出席人數
為 49 位。 

 

不動產活
化利用 

兼顧住宅
政策、民
眾生活收
支負擔能
力，及衡
酌市場行
情，訂定
合 理 租
金，以供
民眾承租 

1.林口世大運選手
村社會住宅公告
招租。 

2.受理民眾申請林
口世大運選手村
社會住宅及辦理
選屋作業。 

3.辦理林口世大運
選手村社會住宅
簽約公證及點交
達 600 戶。 

1.已於 6 月 1 日公告招
租，並透過內政部營建
署、新北市政府城鄉發
展局等專屬網頁、媒體
新聞、摺頁廣告等管道
揭露予社會大眾知悉。 

2.受理民眾申請時間於
7 月 2 日至 8 月 15 日，
共有臨櫃 (新北市政
府、林口世大運選手村
社會住宅現場)、線上
及郵寄等 3 種申請方
式，總計受理 5,947 件
申請案件。於 9 月 13
日假林口區公所 6 樓
禮堂辦理公開電腦抽
籤，旋於 9 月 21 日至
10 月 10 日看屋，10 月
4 日至 10 月 31 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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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計畫策略 目標值 達成值 未達標原因及 
改進方向 

屋。 
3.本案於 10 月 18 日起
辦理簽約公證及點交，
截至 12 月 31 日已完
成簽約點交計 826 戶。 

善用社區
空間，健
全社區生
活機能 

1.擬訂林口世大運
選手村社會住宅
店鋪招租文件。 

2.林口世大運選手
村社會住宅引進
店鋪達 5 家。 

3.完成林口世大運
選手村社會住宅
多功能活動空間
等公共區 域裝
修。 

1.依據 10 月 24 日，107
年度第 1 次臨時董事
會議通過「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公有不
動產商業服務設施及
其他建築物出租規章」
辦理。 

2.截至 12 月 31 日止已
引進合計 2 種類型出
租 5 間店鋪。 

3.本案於 12 月 31 日完
成裝修。 

 

結合產業
創 業 機
能，提升
住宅政策
效益 

1.林口世大運選手
村社會住宅出租
經濟部作國際創
業聚落並完成簽
約點交 455 戶。 

2.林口世大運選手
村社會住宅出租
新北市政府作非
營利幼兒園完成
簽約點交 15 戶。 

1.6 月 1 日點交 A 區 A3
棟 1 樓、9 月 7 日點交
A 區 A6、A7 棟及 B 區
B5 棟等建物完成點交
455 戶。 

2.非營利幼兒園部分因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規
劃時程問題，尚未進行
點交。 

非營利幼兒園部
分因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規劃時程
問題，尚未進行
點交，已積極與
新北市政府聯繫
辦理點交前置作
業。 

管理營運
林口世大
運選手村
社會住宅 

1. 協助住戶入
住達 650 戶。 

2. 增設冷氣設備
達 7,000 台。 

3. A、B、C 區服務
中心營運。 

4. 進行 A、B、C 區
社區保全清潔
維護作業。 

1.截至 12 月 31 日已有
826 戶入住。 

2.截至 12 月 31 日已裝
設完成 7,060 台。 

3.為配合住戶於 11 月 1
日起入住，本案 A、B、
C 區服務中心已於 11
月 1 日正式營運。 

4.社區保全清潔維護作
業自 11 月 1 日正式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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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計畫策略 目標值 達成值 未達標原因及 
改進方向 

凝 聚 居 民

認同感，營

造 社 區 意

識 

1. 擬訂林口世大

運選手村社會

住宅訪視員實

施計畫。 
2. 完成林口世大運

選手村社會住宅

公共藝術規劃概

念。 

1.訪視員實施計畫並於 11
月 1 日奉准實施。 

2.先行召開 5 次 5 月 1 日、

5 月 24 日、6 月 12 日、 
8 月 15 日、9 月 7 日公

共藝術腦力激盪小組會

議，後於 10 月 15 日正

式成立公共藝術執行小

組，並於 12 月 4 日完成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

住宅公共藝術規劃概

念。 

 

組織建構
作業 

制度建構 

配合本中心業務需

求，完成組織章程、

人事管理規章等各

項中心內部相關章

程、規章，並報請內

政部備查。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設置條例公布施行後，本

中心業依法制作業程序，

完成訂定 22 項相關內部

規章，並經董事會通過後

報請監督機關內政部備

查。 

 

人員招募 107 年度本中心預算

員額為 57 人（含董

事長 1 人），辦理各

部門預算員額招募

工作。 

本中心 107 年度人員編制

預計為 57 人，已招募達 47
人。 

107 年度歷經 3 次

招募合計收件 211
份，考量職位專業

技術需求，故仍有

9 名缺額，缺額將

納入 108 年持續

運。 

資產籌措 

依本中心設置計畫

書規劃，積極取得本

中心辦公空間、臺北

市兒童福利中心 A、

B 基地及中正區行

三基地等案業務所

需受贈資產。 

1.本中心辦公空間 3 筆土

地及 2棟建物於 12月 21
日取得土地增值稅單及

契稅單，1 月 22 日與國

產署北區分署送登記案

件，1 月 25 日登記完畢。 
2.臺北市兒童福利中心 A、

B 基地 30 筆土地：12 月

27 日取得土地增值稅

單，108 年 1 月 8 日與國

產署北區分署送登記案

件，1 月 10 日登記完畢。 
3.中正區行三基地 1 筆土

地：12 月 20 日取得土地

增值稅單，108 年 1 月 21
日會同國產署北區分署

送登記案件，108 年 1 月

24 日登記完畢。 

 

說明：關於 107 年工作項目之差異，係因為 107 年預算書編列時期尚屬於草創階段，後因業務逐漸成熟，

107 年工作目標配合 107 年業務計畫調整，都更部分及社宅部分均有包含預算書所提列之項目，組織建構

作業維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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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決算概要 

一、收支餘絀實況 

(一)本年度業務收入決算數為 18,401,525 元，係林口世大運選

手村社會住宅租金收入，較預算數減少 4,138,475 元，約

18.36％；主要係因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於 107 年

11 月 1 日始開放入住，致 107 年出租率不如預期。 

(二)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為 97,078,195 元，包括出租

資產成本 70,325,544 元、行銷及業務費用 16,714,829 元、

管理及總務費用 10,037,822 元，較預算數減少

146,087,805 元，約 60.08％。主要係行銷及業務費用-服

務費用項下之修理保養及保固費於 107 年 11 月 13 日完

成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驗收，尚於保固期內所致；

專業服務費較預算數減少係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

之物業管理費用重新調整至出租資產成本。並配合本中

心 107 年及後續營運及業務計畫進行核實開支；稅捐與

規費（強制費）項下之土地稅未發生係因中心於土地稅

徵收期間後才取得受贈之不動產，故未支付 107 年土地

稅所致。  

(三)本年度業務外收入決算數為 2,094,914 元，較預算數增加 

1,347,914 元，約 180.44％；主要係銀行存款利率較高所

致。 

(四)本年度業務外費用決算數為 189,676 元，較預算數增加 

189,676 元，主要係認列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押金

設算息所致。 

(五)收支相抵後，本年度決算短絀 76,771,432 元，較預算數減

少 143,107,568 元，約 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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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餘絀撥補實況 

107 年度短絀 76,771,432 元，本中心於 107 年 8 月 1 日成

立，無以前年度未分配賸餘，本年度待填補之短絀 76,771,432

元。 

三、現金流量實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493,025 元，為本期短絀

76,771,432 元，減利息股利之調整 1,905,238 元，加調整

非現金項目 70,899,443 元（係含折舊、折耗及攤銷

58,705,584 元、流動資產淨增 1,709,729 元及流動負債淨

增 13,903,578 元之合計）、加收取利息 1,514,237 元，減支

付利息 189,676 元及支付所得稅 40,349 元，較預算數增

加現金流出 36,503,025 元，約 121.64％。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140,309,413 元（係增加流動金

融資產 1,000,000,000 元、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33,009,602 元、增加無形資產 7,299,811 元合計），較預

算數減少現金流出 288,151,587 元，約 20.17％。 

(三)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550,515,913 元，（係增加基金

1,500,000,000 元、增加其他負債 50,515,913 元之合計）

較預算數增加現金流入 50,515,913 元，約 3.37％。 

(四)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403,713,475 元，較預算數增加 

302,164,475 元，約 297.56％。 

四、資產負債實況 

( 一 ) 資 產 總 額 計 31,688,014,594 元 ， 其 中 流 動 資 產

1,406,044,230 元，占 4.44％；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219,162,659 元，占 10.16％；投資性不動產 1,145,6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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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 3.61％；無形資產 6,863,561 元，占 0.02％；其他

資產 25,910,282,144 元，占 81.77％。 

(二)負債總額計 26,239,251,712 元，其中流動負債 278,453,655

元，占 1.06％；其他負債 25,960,798,057 元，占 98.94％。 

(三)淨值決算數為 5,448,762,882 元。 

 

肆、其他 

本中心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已簽訂購置設備合約及

物業管理專業服務合約，預計未來會計年度應支付之支出分別

為 152,033,330 元及 160,665,200 元，共計 312,698,5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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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收支餘絀決算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上年度

決算數 

金額(1) ％ 金額(2) ％ 金額(3)=(2)-(1) 
％ 

(4)=(3)/(1)*100 
金額 ％ 

                  

收入 23,287,000 100.00  20,496,439  100.00  -2,790,561  11.98  — — 

  業務收入 22,540,000  96.79  18,401,525  89.78  -4,138,475  18.36  — —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22,540,000  96.79  18,401,525  89.78  -4,138,475  18.36  — — 

住宅租金收入 22,540,000  96.79  18,401,525  89.78  -4,138,475  18.36  — — 

  業務外收入 747,000  3.21  2,094,914  10.22  1,347,914  180.44  — — 

    財務收入 747,000  3.21  2,094,914  10.22  1,347,914  180.44  — — 

      利息收入 747,000  3.21  2,094,914  10.22  1,347,914  180.44  — — 

支出 243,166,000  1,044.21  97,267,871  474.56  -145,898,129  60.00  — — 

  業務成本與費用 243,166,000  1,044.21  97,078,195  473.63  -146,087,805  60.08  — — 

    出租資產成本 — — 70,325,544  343.11  70,325,544  — — — 

      出租住宅成本 — — 70,325,544  343.11  70,325,544  — — — 

    行銷及業務費用 228,986,000  983.32  16,714,829  81.55  -212,271,171  92.70  — — 

      業務費用 228,986,000  983.32  16,714,829  81.55  -212,271,171  92.70  — — 

    管理及總務費用 14,180,000  60.89  10,037,822  48.97  -4,142,178  29.21  — —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4,180,000  60.89  10,037,822  48.97  -4,142,178  29.21  — — 

  業務外費用 — — 189,676 0.93  189,676 — — — 

    財務費用 — — 189,676 0.93  189,676 — — — 

      利息費用 — — 189,676 0.93  189,676 — — — 

本期餘絀 -219,879,000  -944.21  -76,771,432  -374.56  143,107,568  65.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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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餘絀撥補決算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上年度

決算數 

金額(1) ％ 金額(2) ％ 金額(3)=(2)-(1) 
％ 

(4)=(3)/(1)*100 
金額 ％ 

賸餘之部 —  — —  — —  — —  — 

本期賸餘 —  — —  — —  — —  — 

前期未分配賸餘 —  — —  — —  — —  — 

公積轉列數 —  — —  — —  — —  — 

會計政策變動及前期錯誤更正

累積影響數 

—  — —  — —  — —  — 

分配之部 —  — —  — —  — —  — 

填補累積短絀 —  — —  — —  — —  — 

提存公積 —  — —  — —  — —  — 

賸餘撥充基金數 —  — —  — —  — —  — 

解繳國庫淨額 —  — —  — —  — —  — 

其他依法分配數 —  — —  — —  — —  — 

未分配賸餘 —  — —  — —  — —  — 

短絀之部 219,879,000  100.00  76,771,432  100.00  -143,107,568  65.08  —  — 

本期短絀 219,879,000 100.00  76,771,432  100.00  -143,107,568  65.08  —  — 

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  — —  — —  — —  — 

會計政策變動及前期錯誤更正    

累積影響數 

—  — —  — —  — —  — 

填補之部 —  — —  — —  — —  — 

撥用賸餘 —  — —  — —  — —  — 

撥用公積 —  — —  — —  — —  — 

折減基金 —  — —  — —  — —  — 

國庫撥款 —  — —  — —  — —  — 

待填補之短絀 219,879,000  100.00  76,771,432  100.00  -143,107,568  65.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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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    額
(3)=(2)-(1) 

%  

(4)=(3)/(1)*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餘絀 -219,879, 000  -76,771,432  143,107,568  65.08 

    利息股利之調整 -747,000  -1,905,238  -1,158,238  155.05 
    利息收入 -747,000  -2,094,914  -1,347,914  180.44 

    利息費用  — 189,676  189,676             — 

    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餘絀 -220,626,000  -78,676,670  141,949,330  64.34 
    調整非現金項目 249,889,000  70,899,433  -178,989,567  71.63 

    折舊、減損及折耗 60,626,000  58,269,334  -2,356,666  3.89 

    攤銷 731,000  436,250  -294,750  40.32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                        

    

-1,709,729              

  

-1,709,729  —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188,532,000  13,903,578  -174,628,422  92.63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29,263,000  -7,777,237  -37,040,237  126.58 
  收取利息 747,000  1,514,237  767,237  102.71 

  支付利息 — -189,676  -189,676  — 
  支付所得稅 — -40,349  -40,349  —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0,010,000  -6,493,025  -36,503,025  121.6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流動金融資產及短期貸墊款 -9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  11.11 

    增加流動金融資產 -9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  11.11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礦產資源 -462,558,000  -133,009,602  329,548,398  71.24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62,558,000  -133,009,602  329,548,398  71.24 
  增加投資性不動產 -57,043,000  —  57,043,000  100.00 

    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8,860,000  -7,299,811  1,560,189  17.61 

    增加無形資產 -8,860,000  -7,299,811  1,560,189  17.6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428,461,000  -1,140,309,413  288,151,587  20.17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 1,500,000,000  1,500,000,000 — — 
    增加基金 1,500,000,000  1,500,000,000  — —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  

  負債 

— 50,515,913  50,515,913  — 

    增加其他負債 — 50,515,913  50,515,913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500,000,000  1,550,515,913  50,515,913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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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    額
(3)=(2)-(1) 

%  

(4)=(3)/(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01,549,000  403,713,475  302,164,475  297.5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 — — —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01,549,000  403,713,475  302,164,475  297.56 

 

 

 

 

 

 

    

     

 

 

    

     

     

     

     

     

     

     

     

     

     

 

 

 

 

 

 

 

 

 

 

    

     

     

     

     

     

     

     

註：1.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含現金及自投資日起 3 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2.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403,713,475 元係包含現金 303,499,418 元與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100,214,057 元，其中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流動係為 3 個月內到期之附買回政府債券。 

 

 

 

    3.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本中心成立時，政府捐贈作為辦公廳舍之土地 2,802,087,280 元、北市中正區行  

政專用區（三）土地 1,145,662,000 元及房屋及建築 26,517,352 元，本中心計入受贈公積項下。另購置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項目 397,559,679 元中，包含應付設備款 264,550,0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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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1) 

上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資產     31,688,014,594 — 31,688,014,594 — 

 流動資產                    1,406,044,230 — 1,406,044,230 — 

  現金                       303,499,418 — 303,499,418 — 

    銀行存款                303,469,418 — 303,469,418 — 

    零用及週轉金               30,000 — 30,000 — 

  流動金融資產                    1,100,214,057 — 1,100,214,057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100,214,057 — 100,214,057 — 
    其它金融資產-流動 1,000,000,000 — 1,000,000,000 — 

  應收款項                   675,677 — 675,677 — 

    應收利息                580,677 — 580,677 — 

    其它應收款                95,000 — 95,000 — 

  預付款項                1,655,078 — 1,655,078 — 

    預付費用              1,655,078 — 1,655,078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219,162,659 — 3,219,162,659 — 

  土地             2,802,087,280 — 2,802,087,280 — 

    土地             2,802,087,280 — 2,802,087,280 — 

  房屋及建築 64,743,832 — 64,743,832 — 

    房屋及建築 65,262,982 — 65,262,982 — 

    減: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519,150 — 519,150 — 

  機械及設備                1,006,368 — 1,006,368 — 

    機械及設備             1,058,383 — 1,058,383 — 
    減: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52,015 — 5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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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1) 

上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什項設備                   343,243,244 — 343,243,244 — 

    什項設備               349,673,731 — 349,673,731 — 

    減: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6,430,487 — 6,430,487 — 

  購建中固定資產 8,081,935 — 8,081,935 — 

    預付工程及土地款 8,081,935 — 8,081,935 — 
 投資性不動產                   1,145,662,000 — 1,145,662,000 — 

  投資性不動產                   1,145,662,000 — 1,145,662,000 — 
    投資性不動產                1,145,662,000 — 1,145,662,000 — 

 無形資產                   6,863,561 — 6,863,561 — 

  無形資產                   6,863,561 — 6,863,561 — 

    電腦軟體                 6,863,561 — 6,863,561 — 

 其他資產                   25,910,282,144 — 25,910,282,144 — 

  什項資產                  25,910,282,144 — 25,910,282,144 — 

    代管資產               25,961,549,826 — 25,961,549,826 — 

    減:累計折舊-代管資產 51,267,682 — 51,267,682 — 
資產合計     31,688,014,594 — 31,688,014,594 — 

    —   — 

負債    26,239,251,712 — 26,239,251,712 — 

 流動負債                    278,453,655 — 278,453,655 — 

 應付款項                 266,479,084 — 266,479,084 — 

    應付費用 1,693,116 — 1,693,116 — 

  應付代收款 235,891 — 235,891 — 

  其它應付款 264,550,077 — 264,550,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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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1) 

上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預收款項                 11,974,571 — 11,974,571 — 

   預收收入 11,974,571 — 11,974,571 — 

 其他負債                    25,960,798,057 — 25,960,798,057 — 

 什項負債               25,960,798,057 — 25,960,798,057 — 

  存入保證金 50,515,913 — 50,515,913 — 

  應付代管資產 25,910,282,144 — 25,910,282,144 — 

負債合計   26,239,251,712 — 26,239,251,712 — 

淨值    5,448,762,882 — 5,448,762,882 — 

 基金                    1,500,000,000 — 1,500,000,000 — 

 基金                  1,500,000,000 — 1,500,000,000 — 

  基金                 1,500,000,000 — 1,500,000,000 — 
 公積 4,025,534,314 — 4,025,534,314 — 
 資本公積  4,025,534,314 — 4,025,534,314 — 
  受贈公積   4,025,534,314 — 4,025,534,314 — 
 累積餘絀                -76,771,432 — -76,771,432 — 
 累積短絀 -76,771,432 — -76,771,432 — 
  累積短絀 -76,771,432 — -76,771,432 — 
淨值合計    5,448,762,882 — 5,448,762,882 — 
負債淨值合計    31,688,014,594 — 31,688,014,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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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及營運項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22,540,000  18,401,525  -4,138,475  18.36   

 住宅租金收入 22,540,000  18,401,525  -4,138,475  18.36 係因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

於 107 年 11 月 1 日始開放入住，

致 107 年出租率不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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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業務外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及營運項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外收入 747,000  2,094,914  1,347,914  180.44    

財務收入 747,000  2,094,914  1,347,914  180.44    

  利息收入 747,000  2,094,914  1,347,914  180.44  金融機構利率較預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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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出租資產成本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出租資產成本 — 70,325,544  70,325,544  —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係

中心主要業務，爰將相關費用

科目重新調整至適當之成本科

目。 

 出租住宅成本 — 70,325,544  70,325,544  — 
 

  服務費用 — 13,601,178 13,601,178 —  
   水電費 — 509,251 509,251 —  
   專業服務費 — 13,091,927 13,091,927 —  
  折舊、折耗及攤銷 — 56,724,366 56,724,366 —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折舊 

— 5,456,684 5,456,684 —  

   其他折舊性資產折 

舊 

— 51,267,682 51,267,6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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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行銷及業務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行銷及業務費用 228,986,000  16,714,829  -212,271,171  92.70   

 業務費用 228,986,000  16,714,829  -212,271,171  92.70   

  用人費用 13,355,000  10,777,029  -2,577,971  19.30 實際招募 35 人較預期

少 7 人，致使用人費用

較預期減少。 

   正式員額薪資 10,691,000  8,796,365  -1,894,635  17.72  

   超時工作報酬 769,000  657,490  -111,510  14.50  

   退休及卹償金 761,000  553,206  -207,794  27.31  

   福利費 1,134,000  769,968  -364,032  32.10  

  服務費用 114,055,000  2,239,633  -111,815,367  98.04   

      旅運費 1,500,000  39,496  -1,460,504  97.37 撙節支出。 

      修理保養及保  

固費 

64,042,000  40,000  -64,002,000  99.94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

住宅於 107 年 11 月 13

日驗收完成，尚於保固

期。 

      專業服務費 48,513,000  2,160,137  -46,352,863  95.55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

住宅之物業管理費用重

新調整至出租資產成

本。並配合本中心 107

年及後續營運及業務計

畫進行核實開支。 

    租金與利息 50,000  5,566  -44,434  88.87   

      房租 50,000  5,566  -44,434  88.87 撙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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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行銷及業務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折舊、折耗及攤 

銷 

58,643,000  6,500  -58,636,500  99.99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折舊 

7,375,000  6,500  -7,368,500  99.91 107 年林口世大運選手

村社會住宅等業務設備

之折舊費用，分類至出

租資產成本。 

   其他折舊性資 

產折舊 

51,268,000  —  -51,268,000  100.00 107 年林口世大運選手

村社會住宅建築之折舊

費用，分類至出租資產

成本。 

  稅捐與規費(強制 

費) 

42,883,000  — -42,883,000  100.00   

   土地稅 42,883,000  — -42,883,000  100.00 中心於土地稅徵收期間

後才取得受贈之不動

產，故未支付 107 年土

地稅。 

  其他 — 3,686,101  3,686,101  —   

   其他費用 — 3,686,101  3,686,101  — 中心於土地稅徵收期間

後才取得受贈之不動

產，故未支付 107 年土

地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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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管理及總務費用  14,180,000  10,037,822  -4,142,178  29.21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4,180,000  10,037,822  -4,142,178  29.21   

  用人費用 4,655,000  3,530,236  -1,124,764  24.16 實際招募 12 人較預期少 3

人，致使用人費用較預期減

少。 

   正式員額薪資 3,817,000  3,048,814  -768,186  20.13  

   超時工作報酬      224,000  119,258  -104,742  46.76  

   退休及卹償金 227,000  158,201  -68,799  30.31  

   福利費 387,000  203,963  -183,037  47.30  

  服務費用 5,079,000  2,361,060  -2,717,940  53.51   

  水電費 998,000  —  -998,000  100.00 將 107 年林口世大運選手村

社會住宅公共設施水電費用

分類至出租資產成本。 

  郵電費 228,000  225,220  -2,780  1.22   

  旅運費 40,000  4,828  -35,172  87.93 撙節支出。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900,000  285,561  -614,439  68.27 107 年 8 月 1 日中心成立籌

辦活動較少，相關刊物、手

冊及活動印刷品視業務需要

核實開支。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50,000  376,678  126,678  50.67 107 年中心支付修繕辦公廳

舍之各項小額工程款項核實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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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保險費 230,000  —  -230,000  100.00 107 年底中心取得土地及建

築之所有權，故於 108 年度

始投保相關產險。 

 

 

  一般服務費 2,083,000  1,130,715  -952,285  45.72 主要係一般性支出，視業務

實際需要核實開支，且未聘

用臨時工作人員。 

  公共關係費 350,000  338,058  -11,942  3.41   

  材料及用品費 793,000  773,803  -19,197  2.42   

  使用材料費 93,000  10,223  -82,777  89.01 本中心代理董事長及執行長

另有原所屬單位配車，故公

務車油資費用相對減少。 

  用品消耗 700,000  763,580  63,580  9.08   

  租金與利息 729,000  181,303  -547,697  75.13   

  機器租金 585,000  104,541  -480,459  82.13 撙節支出。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44,000  76,762  -67,238  46.69 撙節支出。 

折舊、折耗及攤銷 2,714,000  1,974,718  -739,282  27.2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折舊 

1,983,000  1,538,468  -444,532  22.42 107 年實際購置固定資產等

設備較少，故其折舊費用亦

相對減少。 

  攤銷 731,000  436,250  -294,750  40.32 購置無形資產等設備較少，

故其攤銷費用亦亦相對減

少。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50,000  1,216,702  1,166,702  2,333.40  

  規費 50,000  1,216,702  1,166,702  2,333.40 因配合本中心取得受贈不動

產之相關規費核實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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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救助（濟）與交流

活動費 

60,000  — -60,000  100.00 
 

  會費 60,000  — -60,000  100.00 未參加相關學(協)會。 

  其他 100,000  — -100,000  100.00  

  其他費用 100,000  — -100,000  100.00 撙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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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業務外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外費用  — 189,676  189,676  —   

 財務費用 — 189,676  189,676  —   

  利息費用 — 189,676  189,676  — 
 

   租金與利息 — 189,676 189,676 —  
    利息 — 189,676 189,676 — 107 年預算未編列林口世

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押金

設算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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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明 
金額 

(3)=(2)-(1) 

％ 

(4)=(3)/(1)*1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62,558,000    389,477,744    -73,080,256   15.80   

房屋及建築 34,000,000    38,745,630    4,745,630    13.96 1.因實際辦公需要而變更設

計。增加裝修工程。 

2.依本中心第 108D00878 號

簽，辦理調整容納 4, 745,630

元完成。 

機械及設備 2,090,000    1,058,383    -1,031,617   49.36 107 招募人力未達預期員額，

致使購買個人用電腦設備較

少。 

什項設備 426,468,000    349,673,731    -76,794,269   18.01 購置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

住宅家電及家具等設備係開

口合約，未於 107 年執行完

畢。 

投資性不動產   57,043,000  — 57,043,000 100.00  

  投資性不動產   57,043,000  — 57,043,000 100.00 兒福 A 基地權利變換費用

42,043,000 元、中山女中規劃

招商等複委託支出 15,000,000

元。原規劃委外執行，因開發

方式變更為由本中心自行規

劃，以致費用賸餘。 

註 1：平衡表內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7 年度總值增加 3,218,082,376 元，除上表內項目外，尚包括本中心成立 

      時，政府捐贈作為辦公廳舍之土地 2,802,087,280 元與房屋及建築 26,517,352 元。 

註 2：平衡表內投資性不動產 107 年度增加 1,145,662,000 元，除上表內項目外，尚包括本中心成立時，政府捐 

      贈臺北市中正區行政專用區（三）土地 1,145,662,000 元，本中心計入受贈公積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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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資產折舊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1. 房屋及建築項下：辦公廳舍裝修工程 38,745,630 元，殘值 1%，使用年限配合建物剩餘年限設定為 35 年，原建物現值 26,517,352

元，殘值 1%，使用年限剩餘 35 年。房屋及建築合計共 65,262,982 元，107 年 8 月-12 月折舊合計共 519,150 元。 

2. 機械及設備項下，辦公設備 1,058,383 元，殘值 1%，使用年限配合機械及設備分類明細表設定為 4 年，107 年 8 月-12 月 52,015

元。 

3. 什項設備 349,673,731 元，殘值 1%，其中 19,536,820 元折舊年限配合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設定為 10 年，107 年 8 月-12 月 973,803

元；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相關設備、傢俱 330,136,911 元，殘值 1%，折舊年限配合社會住宅每 6 或 10 年更換設備，107 年

11 月-12 月 5,456,684 元。 

4. 什項資產共計 25,961,549,826 元，係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之土地與建物，其中屬土地部分為 10,425,888,603 元；屬折舊性

資產部分為 15,535,661,223 元，殘值 1%，折舊年限配合建物剩餘年限設定為 50 年，107 年 11 月-12 月 51,267,682 元。 

 

  

項 目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投資

性不 

動產 

什項 

資產 
合計 

土地 

改良 

物 

房 屋 及 

建 築 

機 械 及 

設 備 

交通

及運

輸設

備 

什項 

設備 

租賃 

資產 

租賃

權益

改良 

非業

務資

產 

原值 — — — — — — — — — — — 

減：以前年度已提折舊及減

損數 

— — — — — — — — — — — 

上年度期末帳面價值 — — — — — — — — — — — 

加：本年度新增資產價值 — 65,262,982  1,058,383  —  349,673,731  — — — — 25,961,549,826  26,377,544,922  

減：本年度減少資產價值 
— — — — — — — — — — — 

加減：調整數 — — — — — — — — — — — 

本年度期末帳面價值 — 64,743,832 1,006,368  — 343,243,244  — — — — 25,910,282,144 26,319,275,588  

本年度提列折舊數 — 519,150  52,015  — 6,430,487  — — — — 51,267,682  58,269,334  

  出租資產成本 — — — — 5,456,684 — — — — 51,267,682 56,724,366 

 行銷及業務費用 

 

— — — — 6,500  — — — — — 6,500 

 管理及總務費用 — 519,150  52,015  — 967,303  — — — — —  1,538,468  

合計 

 

— 519,150  52,015  — 6,430,487  — — — — 51,267,682  58,26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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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主要營運項目執行績效摘要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    額 

(3)=(2)-(1) 

％ 

(4)=(3)/(1) 

*100 

合計 631,527,000  364,695,940  -266,831,060  42.25  

 組織建構作業 27,535,000  20,814,851  -6,720,149  24.41 實際招募 47 人

較 預 期 少 10

人，致使組織建

構作業支出較

預期減少。 

 公私都市更新案件 
  加速推動 

99,926,000  —   -99,926,000  100.00   配合 107 年及

後續營運及業

務計畫進行整

合作業，尚未執

行到權利變更

及價購都更土

地。 

 住宅及都更知識研 
  究發展 

103,000  103,000  — —  

 不動產活化利用 503,963,000  343,778,089  -160,184,911 31.79 107 年林口世

大運社會住宅

驗收完成，尚

無大量使用修

理保養及保固

費。另配合住

戶入住時點辦

理公證簽證費

用及住宅設備

及出租傢俱較

預期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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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人 

職類(稱)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3)=(2)-(1) 
說明 

專任人員 57  47  -10    

 職員 57  47  -10  實際招募 47 人較預期少 10
人，致使用人費用較預期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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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 0 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3)=(2)-(1) 
說明 

合計 18,010,000    14,307,265    -3,702,735   
 

 正式員額薪資 14,508,000    11,845,179    -2,662,821    

 超時工作報酬 993,000    776,748    -216,252    

 退休及卹償金 988,000    711,407    -276,593    

  福利費 1,521,000    973,931    -54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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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2)-(1) 

％ 

(4)=(3)/(1)*100 

          

用人費用    18,010,000    14,307,265  -3,702,735 20.56  

 正式員額薪資   14,508,000    11,845,179  -2,662,821 18.35  

 超時工作報酬      993,000       776,748  -216,252 21.78  

 退休及卹償金      988,000       711,407  -276,593 28.00  

 福利費     1,521,000      973,931  -547,069 35.97  

服務費用  119,134,000   18,201,871  -100,932,129 84.72  

 水電費     998,000   509,251  -488,749 48.97  

 郵電費       228,000   225,220  -2,780 1.22  

 旅運費    1,540,000   44,324  -1,495,676 97.12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900,000   285,561  -614,439 68.27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64,292,000   416,678  -63,875,322 99.35  

 保險費       230,000  —    -230,000 100.00  

 一般服務費    2,083,000   1,130,715  -952,285 45.72  

 專業服務費   48,513,000   15,252,064  -33,260,936 68.56  

 公共關係費       350,000   338,058  -11,942 3.41  

材料及用品費      793,000       773,803  -19,197 2.42  

 使用材料費       93,000        10,223  -82,777 89.01  

 用品消耗       700,000       763,580  63,580 9.08  

租金與利息      779,000       376,545  -402,455 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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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2)-(1) 

％ 

(4)=(3)/(1)*100 

 房租        50,000  5,566  -44,434 88.87  

 機器租金       585,000  104,541  -480,459 82.13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44,000  76,762  -67,238 46.69  

  利息 —  189,676       189,676 — 

折舊、折耗及攤銷    61,357,000   58,705,584  -2,651,416 4.3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9,358,000   7,001,652  -2,356,348 25.18  

  其他折舊性資產折舊    51,268,000   51,267,682  -318 —  

 攤銷       731,000   436,250  -294,750 40.32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42,933,000    1,216,702 -41,716,298 97.17  

 規費        50,000    1,216,702 1,166,702 2,333.40  

 土地稅    42,883,000  — -42,883,000 100.0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

助(濟)與交流活動費 

      60,000  — -60,000 100.00  

 會費        60,000  —               -60,000 100.00  

其他      100,000     3,686,101  3,586,101 3,586.10  

 其他費用      100,000    3,686,101  3,586,101 3,586.10  

 合            計 243,166,000   97,267,871  -145,898,129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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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本中心 107 年度預算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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